
新北市115學年度補助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要點 

二、國教署115年3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55500636號函 

三、國教署115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 

四、新北市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115-118年) 

 

貳、目的 

一、發展本市優質戶外教育活動，強化戶外教育課程內涵。 

二、推動本市海洋教育課程發展，普及深化海洋公民精神。 

三、豐富本市環境體驗學習經驗，提升環境關懷及責任感。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戶海中心)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石門實驗國中 

 

肆、說明會： 

一、辦理時間：115年4月8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二、參加對象：有意願申請本市115學年度國教署補助實施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之本市

各公立國民中小學，每校得薦派業務承辦人1名參加。 

三、辦理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3樓演講廳(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四、流程說明：  

項次 時間 內容 

1 13：30～13：50 簽到 

2 13：50～14：00 長官致詞 

3 14：00～14：40 計畫申請暨審查作業說明 

4 14：40～14：50 填報系統操作說明 

5 14：50～15：00 Q&A 

6 15：00～15：30 新北市戶外教育場館介紹 

7 15：30～16：30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優良課程分享 

五、說明會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逕行至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系統」報名

(https://esa.ntpc.edu.tw)。 

六、其他說明：參加人員於說明會當日核予公假排代。 

 

伍、申請方式： 

一、執行期程：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15日。 

二、補助項目： 

（一）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子計畫 經費 重點說明 

https://esa.ntpc.edu.tw/


2-1學

校實施

戶外教

育 

（縣市

自審） 

(1) 每校以補助3

萬元為原則，

並以6萬元為

限。 

(2) 補助項目： 

經濟弱勢學生

參加費用、師

資鐘點費、車

資、材料費、

門票、膳費及

其他必要之費

用。 

  

一、綜合考量下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以非山非市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且校內經

濟需要協助學生為多數者，並訂有經濟弱勢

學生參與機制，優先補助。偏遠地區學校請

另依「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

費作業要點」申請補助。  

(二) 計畫參與學生佔全校學生人數之涵蓋比率。 

(三) 實施場域以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發展之

縣(市)學習點或「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

臺」所公告鄰近縣(市)場域為原則（附錄

一），或結合人權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之建

議場域(附錄二)者優先。  

(四) 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之完善程度。  

2-2學

校推展

優質戶

外教育

及路線 

（縣市

自審） 

每校最高補助35

萬元，其中資本

門經費以40％為

限；接受來訪學

校參與路線之經

費以不低於計畫

經費之1/3。 

一、綜合考量下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學習路線中使用學校鄰近場域之比例。  

(二) 可接待來訪學校進行合作共學之校數。 

(三) 學校辦理本計畫之累計年度。  

(四) 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之完善程度。  

二、受理課程體驗時間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提供地方

政府公告。  

三、以學校已具優良戶外教育路線（課程）為前提進

行申請。 

2-3學

校辦理

戶外教

育自主

學習課

程 

（縣市

自審）  

(1) 以「班級」、

「班群」或

「學年」為單

位，每案補助

3萬元，每校

每學年上限為

4案。 

(2) 每案學生數以

30人為原則。 

(3) 補助項目：經

濟弱勢學生參

加費用、遴聘

師資鐘點費、

交通費、材料

費、門票、膳

費及其他必要

之費用。 

一、綜合考量下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學校實施場域跨行政區或縣市。  

(二) 申請兩天一夜之行程。  

二、學校應重視教師「教」（導引）與「學」（學生

自主學習），並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

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2-3學

校辦理

戶外教

育自主

學習課

程 

（額外

申請

案，國

教署審

查） 

一、綜合考量下列項目，作為優先補助之排序依據：  

(一) 學校實施場域跨行政區或縣市。  

(二) 申請兩天一夜之行程。  

二、學校應重視教師「教」（導引）與「學」（學生

自主學習），並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

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三、本次人權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列為外加主題，申

請外加主題之學校，應至少擇一主題建議場域

（如附錄二）納入學習點規劃；所加主題不列入

本市送件上限計算（惟須符每校至多4案之條

件），並由國教署檢核。  

 

 



（二）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三、送件作業時程表：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4月8日（星期三）   

13：30～16：30 

115學年度  

申請說明會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3樓演講廳 

即日起至  

4月30日（星期四）

17：00前 

各校依期限線上申

請相關計畫 

1.至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

填報系統填寫並下載PDF檔

https://teach.k12ea.gov.tw  

2.將上述1.下載之計畫、經費核章版及

本計畫之新北市申請表等三份PDF檔請

至戶海中心官網上傳區（以利提交委員

審查）

https://sdec.ntpc.edu.tw/p/405-

1000-4865,c159.php?Lang=zh-tw  

5月4日（星期一）至 5月10日（星期日）前 
進行初審作業 

（外聘委員+內聘委員） 

5月12日（星期二） 

中午12時前 

公告初審結果（通

過／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公告於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課程教學計

畫填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  

5月12日（星期二）至 

5月16日（星期六）前 
申請資料補件上傳 

請各校依限參照審查意見進行資料修正

及上傳 

5月18日（星期一）至 5月21日（星期四）前 進行複審作業 

5月22日（星期五） 

中午12時前 
公告複審結果 

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

系統 

https://teach.k12ea.gov.tw  

5月25日（星期一）至 

5月31日（星期日）前 

申請學校至國教署

「國中小課程教學

計畫填報系統」確

認 計畫內容 

請審查通過之學校，依限至國教署系統

確認經本市初複審通過之計畫內容 

6月1日（星期一）至 

6月4日（星期四） 

戶海中心彙整審查

通過上傳清單 
由戶海中心辦理 

6月5日（星期五） 
通過計畫清單上傳

截止日 
由戶海中心辦理 

 

四、審查說明： 

(一) 審查方式：依計畫書格式審查，邀請專家學者（外聘3位委員、內聘6位委員，

共9位）組成評審團進行評選。 

(二) 評選標準：（依評選總分進行排序，且複審後總分不得低於70分） 

 

子 計 畫 經 費 重  點 說 明 

計畫三： 

學生海洋體驗

課程活動 

（縣市自審） 

經費總額度為

160萬元為上

限。 

本案申請對象： 

新北市戶海中心業務推動協力校群：「潮岳前行大聯

盟」學校為送件審查對象。 

https://teach.k12ea.gov.tw/
https://sdec.ntpc.edu.tw/p/405-1000-4865,c159.php?Lang=zh-tw
https://sdec.ntpc.edu.tw/p/405-1000-4865,c159.php?Lang=zh-tw
https://teach.k12ea.gov.tw/
https://teach.k12ea.gov.tw/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 所占比例 

1 課程連結性 
與十二年國教素養指標、校本課程或領域 

課程之連結性 
20% 

 

2 

 

 

計畫完整性 

1. 活動目標之正確性 

2. 教學活動設計之可行性與完整性 

3. 人力規劃之完整性 

4. 安全管理之確切性 

 

40% 

3 教學創新性 戶外教育教學活動之創意 15% 

4 活動推廣性 戶外課程與教學之相關成果與效益 15% 

5 經費合理性 補助/編列經費運用之合理性 10% 

 

五、注意事項： 

(一) 請學校事先勘查戶外教育實施地點，考慮環境承載量、避免參與人數過多造成

生態環境破壞。 

(二) 戶外活動辦理之前，學校請針對教學主題，辦理相關行前教育。辦理後應收集

學生學習成果與心得報告。 

(三) 辦理地點儘量以學校附近為原則。為求節能減碳，利用徒步、自行車或大眾運

輸工具之計畫，將優先補助。 

(四) 獲補助學校請於116年7月15日前執行完畢，並於116年7月15日前繳交收支結算表、

繳款書(未執行之經費需全額繳回）及成果海報之電子檔上傳至新北市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成果上傳區。（https://sdec.ntpc.edu.tw/p/412-

1000-349.php?Lang=zh-tw ）  

 

陸、經費編列原則： 

一、計畫以學年度編寫、經費依「年度」憑撥。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 

（一） 授課對象為教師、家長、生態志工時，外聘講師鐘點費以每小時2,000元為限，內

聘講師鐘點費以每小時1,000元為限。內聘講師指本市所屬學校教師，非單指本校

教師。 

（二） 依據教育部114年12月31日臺教授國字第1140140146號函修正「公立中小學兼任

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新北市公立國小課後社團實施要點及新北市國

中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編列： 

（1） 一般鐘點費：授課對象為學生，國小每節課405元，國中每節課455元。 

（2） 課後鐘點費：授課對象為學生，國小每節課400元，國中每節課450元。 

三、學者專家指導出席費：每出席一次會議2,500元，本市所屬機關之學校人員不得支領。 

四、雜支(含文具)以總經費5%為上限。 

五、本計畫成果將授權公開供大眾瀏覽、下載與應用，非申請者原著原創之內容，請務必

編列可供公開授權使用素材之相關費用。 

六、教材、文具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七、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施行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公教人員投

保額外險，故申請計畫不得編列教職員保險費。 

八、活動時間必須逾用餐時間，方得編列膳費。 

https://sdec.ntpc.edu.tw/p/412-1000-349.php?Lang=zh-tw
https://sdec.ntpc.edu.tw/p/412-1000-349.php?Lang=zh-tw


九、本計畫經費屬經常門，除計畫2-2外，不得購置資本門財產。 

 

柒、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支應。 

捌、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附錄一、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實施場域表列 

附錄二、交通安全教育及國家人權博物館清單 

 

附件：附件一、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申請表 

附件二、計畫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申請表 

附件三、計畫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申請表 

附件四、地方政府所屬學校及國立學校經費申請表 

附件五、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申請表 



附錄一：計畫二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實施場域表列 

 

新北市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實施優先場域及建議場域表列 

 

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優先場域） 

平台所公告鄰近縣(市)場域 https://reurl.cc/GaExEy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為限） 

新北戶海中心研發學習點

（優先場域） 

青春小伴旅-山海線戶外學習指南 

https://sdec.ntpc.edu.tw/p/412-1000-519.php?Lang=zh-tw 

 

新北市108條好撼路線 

https://sdec.ntpc.edu.tw/p/404-1000-3158.php?Lang=zh-tw 

交通安全教育及國家人權

博物館 

（優先場域） 

如附錄二 

網站連結─人權教育-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資料庫：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新北市境內戶外場域 

（建議場域） 

(1) 本市境內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等。 

(2) 本市境內運動場地設施。 

(3) 本市境內藝文館所(如新北市美術館跟淡水古蹟博物館 )。 

(4) 本市境內各類災害重建區。 

(5) 本市境內「世界遺產潛力點」：淡水紅毛及其週遭歷史建築

群、樂生療養院、大屯山火山群、水金九礦業遺址。 

(6) 本市境境內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食農

教育場域、河川流域等。 

(7) 本市其他符合戶外教育場域之場所。 

 

 

 

 

 

 

 

 

 

 

 

 

 

 

 

 

 

 

 

 

 

 

 

 

https://reurl.cc/GaExEy
https://sdec.ntpc.edu.tw/p/412-1000-519.php?Lang=zh-tw
https://sdec.ntpc.edu.tw/p/404-1000-3158.php?Lang=zh-tw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附錄二、交通安全教育及國家人權博物館清單 

 

交通安全教育及國家人權博物館清單 

（網站連結─人權教育-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資料庫：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序號 場域名稱 縣市 序號 場域名稱 縣市 

1 臺北南京西路週邊  臺北市 30 嘉義車站廣場  嘉義市 

2 行政院  臺北市 31 湯德章紀念公園  臺南市 

3 臺北北門郵局  臺北市 32 臺南新營圓環  臺南市 

4 臺北橋  臺北市 33 國防部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高雄市 

5 臺北南港橋  臺北市 3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 

6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營區中正堂  臺北市 35 高雄車站  高雄市 

7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忠愛營區  臺北市 36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茶樓  高雄市 

8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臺北市 37 屏東長春公園  屏東市 

9 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216號周

邊區域  

臺北市 38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屏東琉球海

洋驛站  

屏東市 

10 臺北市萬華區馬場町紀念公園

周邊區域  

臺北市 39 屏東市三角公園  屏東市 

11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臺北市 40 花蓮鳳林公墓  花蓮縣 

12 六張犁臺北市示範公墓  臺北市 41 原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

島紀念園區  

臺東縣 

13 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  臺北市 42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臺東縣 

14 野柳碼頭  新北市 43 澎湖天后宮  澎湖縣 

15 法務部調查局安康接待室  新北市 44 臺北市福星公園交通教學區  臺北市 

16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  

新北市 45 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  臺北市 

17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新北市 46 臺北區監理所  新北市 

18 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新北市 47 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  桃園市 

19 國軍桃園總醫院陶然園日間照

顧中心  

桃園市 48 雲林監理站  雲林縣 

20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  基隆市 49 高雄區監理所  高雄市 

21 基隆港  基隆市 50 臺中監理站  臺中市 

22 基隆八堵車站  基隆市    

23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  基隆市    

24 和平島(原社寮島)  基隆市    

25 新竹成功橋  新北市    

26 臺中干城週邊區域  新北市    

27 虎尾鎮公有圓環  基隆市    

28 嘉義航空站  基隆市    

29 嘉義市警察局  基隆市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附件一、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申請表 

新北市○○國中(小)115學年度「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申請表 

一、執行單位： 

學校名稱  所處地區 □一般 □非山非市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

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預計辦理時間 年               月           日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其他_______  

 (二) 課程實施單位與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_ /對象_______年級學生  

 (三) 參與比率  參與學生數：         人 全校學生人數：            人 

參與學生數佔全校學生人數比率：       ％ 

 (四) 規劃經濟弱勢學生參與機制  ☐是 ☐否  

 (五)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

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人權教育  

 (六) 實施地點或場域  

☐跨縣市 ☐在地  

地點或場域名稱：  

是否為公告

學習點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三、計畫內容 

計畫目標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課程

規劃

與運

作 

課前預備 
 

課中學習 
 

課後反思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請依活動前中後說明) (建議以200字為限)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與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建議可參用國教署「戶外教育

實施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國教院「戶外教育實施指

引」。  

行程規劃 

(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

列) 

時間 辦理內容 講師 備註 

    

    

    

    



工作分配 

(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

列)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分配任務 

    

    

    

預期效益 

 

經費概算 

(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

列) 

項次 內容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合計 新臺幣                                     元整 

補充資料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單或評量設計 □其他   

 

 

 

 

 

 

 

 

 

 

 

 

 

 

 

 

 

 

 

 

 

 

 

 

 

 

 

 

 

 

 

 

 



附件二、計畫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申請表 

新北市○○國中(小)115學年度「計畫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計畫申請表 

〔若有多條路線，請自行新增〕 

四、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一) 

 

 

路線基本資料 

1.名稱：  

2.實施場域：  

3.適合體驗月份及參與時間：  

4.適合參與年級：  

5.路線乘載量：可提供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二) 

 

體驗聯繫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E-mail： 

 

 

(三) 

 

 

結合課程屬性 

☐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

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五) 路線教育內涵

說明 

1.請說明路線之學習地點及學習內容 

學習地點 學習內容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2.課程實施規劃，建立先備知識、安排學習任務或反思，以及讓本校學生 

與來訪學生相互交流機會，例如：解說導覽、小組合等以200字為原則。 

 

 

 

一、執行單位： 

學校名稱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

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路線數量 條 

二、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 

請說明學校推廣優質路線之方法，以及其他學校申請參訪之管道，建議以200字為原則。 

三、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請依活動前中後說明) (建議以200字為限)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規劃，並鼓勵至少

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之管控與應變能力，建議以200字為原

則。 



附件三、計畫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申請表 

新北市○○國中(小)115學年度「計畫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申請表 

 

一、執行單位： 

學校名稱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

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二、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實施地點 

實施地點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四)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__ /對象___________年級學生  

(五)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____人、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六)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人權教育  

三、課程設計(建議以500字為限) 

請著重在教師如何導引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思考學習需求，鼓勵其創造

自己學習模式，累積學習經驗並逐步成為自主學習者。建議可結合「部定課程」運用習得領域知能延

伸學習，提供學習知能與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或「校訂課程」運用合宜學習場域資源，統整學習生

活經驗，進行學習遷移展能。 

1.課前討論：以學生為主體進行選擇合適場域，並確立學習內容與目標，讓學習者有機會根據自身的學

習動機，調整學習內容，教師從旁輔助並強化安全教育及風險管理等相關知能。 

2.課中學習：學習場域中所欲進行之學習方式，以及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角色任務與分工情形 

3.課後反思及評量：多元評量機制讓學生分享與展現學習成果，並鼓勵學生再反思所使用過的學習方

法，嘗試評估可再次利用或需要調整。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請依活動前中後說明) (建議以200字為限)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

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附件四、地方政府所屬學校及國立學校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辦理戶外教育課程(計畫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及優

質路線、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期程：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交通費     

場地費     

住宿費     

保險費     

雜支     

小 計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及優質路線(每校最高

補助三十五萬元，其中

資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

十為限)，請依據課程需 

求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合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助比 

率 ％】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

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比率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全數繳回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附件五、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申請表（潮岳前行大聯盟校群申請） 

新北市○○國中(小)115學年度「計畫三：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計畫申請表 

 

一、執行單位： 

學校名稱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

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二、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主辦學校屬性   ☐非臨海 ☐臨海  

(三)課程實施對象 
學習階段：☐國小☐國中 ☐班級數_____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 / 對象________年級學生  

(四)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____人、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五)課程實施類型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永續城鄉、氣候行動)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其他             

(六)其他  ☐開放外縣市報名 ☐有設置學生評量表或心得回饋單 □其他：                

(七) 體驗場域 □臨海學校 □非臨海學校  □海洋基地學校 □社教館所 □其他                        

二、體驗課程內容(建議以200字為限) 

活動地點 規劃非臨海參與機制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是      ☐否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主題之建議場域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課程內容目標 
 

三、課程設計(建議以500字為限) 

請說明學校推廣體驗課程之規劃，建議以200字為原則。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請依活動前中後說明) (建議以200字為限)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

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